Q1.教師留職停薪可分為哪幾類？
Ａ：1.依法應徵服兵役。
2.國內外出國進修、研究。
3.育嬰留職停薪。
4.侍親留職停薪。
5.出國依親留職停薪。（配偶係公教人員因公派赴國外工作或進修，須隨同前往者）
6.因公借調至其他公民營機關者。
7.奉派國外協助友邦工作者。
Q2.各類留職停薪年限限制？
Ａ：
	假別 
	教師 
	備註 

	服兵役留職停薪 
	依服兵役年限而定 
	  

	國內外出國進修、研究留職停薪 
	國內外：以2年為限 
	 前開公教人員如有必要，經核准得延長之。 
  

	育嬰留職停薪 
	以2年為限 
	

	侍親留職停薪 
	以2年為限 
	

	出國依親留職停薪 
	以2年為限 
	


Q3.教師留職停薪規定與公務人員有何不同？
Ａ：教師申請留職停薪，除國內外出國進修、研究及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，均準用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之規定。 
· 教育部91年2月21日台（九一）人（二）字第91011539號書函 

· 現行教育人員之請假及育嬰留職停薪，係分別比照或準用「公務人員請假規則」及「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」之規定辦理。 

· 茲兩性工作平等法九十一年三月八日施行後，教育人員適用該法所定事項時，如「公務人員請假規則」及「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」之規定優於兩性工作平等法所定，則依兩性工作平等法所定，則依兩性工作平等法第二條「雇主與受僱者之約定優於本法者，從其約定」之規定，教育人員得仍比照或準用「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」及「公務人員請假規則」之規定。 

